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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328号提案的答复
陈小平委员：

您好！首先感谢您对我市社会组织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在濮阳市市委员会八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青年婚恋工作的提案》，围绕青年婚恋、交友、家庭、健康教育等提出意见建议，现结合我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实际将有关情况做如下说明：

青年社会组织，顾名思义，就是“青年”+“社会组织”所形成的组织形态，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另一类是以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青年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新兴形态，是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力量。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青年以组织化的方式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参与社会、服务社会。青年社会组织日益勃兴并发展迅猛，在服务青年需求、引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2018年底我市登记注册各类社会组1595个，其中市本级共442 个，在市本级登记的442 个社会组织中，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的30%左右，主要分布在文化、体育、教育、公益慈善等领域。根据我们统计，以加强青年群体的情感联结、兴趣爱好的互益性青年社会组织主要是以团市委主管的濮阳市青年联合会、濮阳市学生联合，市文明办主管的志愿者联合会。

社会组织登记原则是 “依申请登记，”不申请不登记，“自我发起、自主发展、自我运作。团市委作为青年人的“娘家”，青年之家，最了解青年人的兴趣、爱好、需求，为解决青年人面临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团市委作为主管部门可有针对性的在青年联合会下面培育、引导、发展设立一些专业性组织，为青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作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坚持引导、培育、扶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和各项服务，并鼓励支持青年社会组织更多的参与青年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益服务等，增强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社会、服务青年的能力。

2019年1月21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6687126
联系人：杨德林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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